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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
不得記載事項」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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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114/9/18 央行「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相關議題之說明」

2024年11月內政部通函地方政府釋明，經政府變更金融業者對不動產買
賣之授信條件，致貸款不足，屬「不可歸責於雙方」因素。

↖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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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行引用內政部函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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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依據內政部公告之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
項及不得記載事項」、「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
項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相關規定，買方貸款金額少於預定

貸款金額者，如屬不可歸責於雙方時，已訂有相
關處理機制。例如，預售屋賣方可同意由買方分期清
償差額，或買賣雙方得選擇解除契約；成屋買賣雙方得
選擇解除契約。

113/10/9 中央銀行選擇性信用管制規範之協處措施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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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貸款約定  
（一）第七點契約總價內之部分價款新臺幣__元整，由買方與賣方洽定之金融機構之貸款給付由買賣雙方依約
定辦妥一切貸款手續。惟買方可得較低利率或有利於買方之貸款條件時，買方有權變更貸款之金融機構，自行辦
理貸款，除享有政府所舉辦之優惠貸款利率外，買方應於賣方通知辦理貸款日起二十日內辦妥對保手續，並由承
貸金融機構同意將約定貸款金額撥付賣方。  
（二）前款由賣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，其差額依下列各目處理：  
１、不可歸責於雙方時之處理方式如下：  
（１）差額在預定貸款金額30%以內者，賣方同意以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。  
（２）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30%者，賣方同意依原承諾貸款之利率計算利息，縮短償還期限為__年（期間不
得少於七年），由買方按月分期攤還。  
（３）差額超過原預定貸款金額30%者，買賣雙方得選擇前述方式辦理或解除契約。  
２、可歸責於賣方時，差額部分，賣方應依原承諾貸款相同年限及條件由買方分期清償。如賣方不能補足不足額
部分，買方有權解除契約。  
３、可歸責於買方時，買方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__天(不得少於三十天)內一次給付其差額或經賣方同意分期給付其
差額。  
（三）有關金融機構核撥貸款後之利息，由買方負擔。但於賣方通知之交屋日前之利息應由賣方返還買方。  

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「第18點『貸款金額差額』」內容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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➥前項不可歸責於雙方致貸款

不足，買賣雙方倘無原承諾
貸款年限及條件之相關文
件得據以辦理者，得參照
賣方洽定銀行核定之貸款利率
及年期辦理。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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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體系表非屬行政機關製作，僅係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
公會全聯會討論資料

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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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① : 賣方洽辦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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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「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，通知買方進行交屋」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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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② : 「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，通知買方進行交屋」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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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
□不動產開發信託

前項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

度專款專用。其中買方
所繳價金限支付工程
款及相關稅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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✔︎

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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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引自：114/9/18 央行「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相關議題之說明」

央行：


• 本年9月4日內政
部預告修正「預
售屋買賣定型化
契約應記載及不
得記載」草案，

賡續強化預
售屋履約擔
保機制。


• 為因應建商高度
操作財務槓桿問
題，似宜強化建
商管理機制。

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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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意見

爭點③：「不動產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（已預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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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就「開發信託預售款用途限制」預告案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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